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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妥善照顧本校急症或意外受傷學生，以提高治癒率，特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凡本校、教、職、員、工、生突患疾病或意外受傷，經醫護人員診查評定為無法深入處理時， 

得適用本辦法並依本校突發疾病及意外傷害處理程序表。 

三、患（傷）者送醫以就近區域醫院、公私立醫院或本校特約醫院為主。 

四、護送車輛： 

 

1. 總務處派車或僱用計程車及救護車。 

2. 週末及國定假日，由值星教官依學生病情決定。 

 

五、患（傷）者送達醫院辦理掛號手續後，應即連絡學務處或健康中心，進而聯繫家長。 

六、護送車資及醫療費用： 

如為體育課、實習課因公受傷者，一律由學校負擔護送車資及急診掛號費，患（傷）者得依規

定申請學生平安保險給付住院及意外門診自費額。意外受傷者，除學生平安險外，得視狀況由

相關單位簽請補助。醫療費用可申本校緊急救助金暫時墊付，事後歸還。 

七、本學生意外傷害門診之自費金額，可以收據及住院診斷書正本，至衛生保健組申請學生平安保 

險辦理給付。 

八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九、本校突發疾病及意外傷害處理程序表如附表（一）。 



 

學生緊急送醫流程開始 

發現病患 

 衛保組、健康中心進行

初步診察是否須送醫 
 

在健康中心休息，等恢復正常情

況或情況好轉，留下基本資料、

填寫(特殊案例追蹤單)，並給予

衛教宣導、叮嚀注意事項。 

醫護人員立即處理， 

並打電話叫車(計程車) 

通知導師此學生 

在健康中心休息 

 

病情狀況 

否 是 

醫護人員立即處理， 

並打 119叫救護車 

重傷 

輕傷 

通知導師、教官、學生家長。 

陪同就醫可請導師 (如導師不行，請

教官或護理人員陪同)或 1至 2位同學

陪同(有急救證者佳)。 

與陪同人員互留下連絡電話。 

視情況通知學務長或校長。 

定時與陪同人員聯繫，了解受傷同學

情況。 

受傷同學回學校時請至健康中心填寫

(學生緊急送醫轉診紀錄單) 

給予衛教宣導、叮嚀注意事項。 

建檔留存 

附件一 


